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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６日青岛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９日青岛市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青

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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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海
岸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海岸带，是指胶州湾及青岛市其他近岸

海域和毗连的相关陆域、岛屿。其控制范围自海岸线量起：海域至
１０海里等距线；陆域未建成区一般至１公里等距线，胶州湾西岸
和北岸以环胶州湾公路为界（包括盐场）；陆域建成区一般以临海
第一条城市主要道路为界，海泊河以北以铁路为界；特殊区域以青
岛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海岸带规划控制范围为准。
第三条　在海岸带范围内从事开发利用和其他活动，必须遵

守本规定。
第四条　编制和实施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必须从海岸带

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现状出发，根据青岛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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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统筹兼顾，综合部署，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统一。
第五条　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应当和青岛市城市总体规

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相协调。
第六条　海岸带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违反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

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海岸带的规划管理，实行集中协调与专业分工、部门
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九条　成立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海

管委），负责审议和协调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编制以及海岸带开
发、利用、保护等重大事项和工作，并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决策提出
意见和建议。
青岛市人民政府聘请有关专家组成青岛市海岸带规划咨询委

员会（以下简称市海咨委），负责对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的编制
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保护提供咨询、评估意见。
青岛市规划管理部门（以下称市规定管理部门）负责全市海岸

带的规划管理工作，并负责市海管委和市海咨委的日常工作。
第十条　市规划管理部门是海岸带规划管理的行政主管部

门，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二）组织编制、修改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
（三）审查涉海部门、沿海区（市）的专业规划和区域规划，并按

规定程序报批；
（四）按规定的管理权限负责海岸带开发利用项目的选址、定

点及规划方案的审批；
（五）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核发海岸带规划许可证；
（六）按规定的管理权限负责海岸带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验

收，并参与竣工验收；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沿海各区（市）人民政府及其规划管理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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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青岛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管理权限，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海岸带
的规划管理和协调工作。
第十二条　计划、经济、建设、海洋、海监、港口、旅游、工商、渔

业、盐务、交通、水利、环境保护、土地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
法定职责权限分工，依据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做好海岸带的有
关管理工作。

第三章　规划的制定

第十三条　市规划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
划，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市实际情况以及发展要求，
进行充分论证，保证编制的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
第十四条　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发

布。
第十五条　青岛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沿海各区（市）人民政

府，应当依据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编制和调整本行业、本地区
的专业规划、区域规划，经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报青岛市人民政
府备案。
第十六条　根据青岛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海岸带规

划及功能区划进行局部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第四章　规划的实施

第十七条　凡在海岸带范围内进行开发利用活动，必须符合
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岸带规划及
功能区划实施的管理，保证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的实现。
第十八条　对海岸带海域的使用，实行规划许可证制度和按

照《青岛市海域使用条例》的规定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对海岸带陆域的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经规划确认用于养殖业的滩涂和海域，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办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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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在海岸带海域内进行各类开发利用项目（规划用
于养殖业的除外），项目申请单位必须持项目批准文件和其他必要
的文书资料，向有审批权的规划管理部门提交选址申请报告；批准
后，持规划管理部门的选址意见书，按照规定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重大开发利用项目必须报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项目申请单位提交的选址申请报告，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一）选址理由；
（二）选址地点的资源、自然条件、环境状况及项目性质、规模、

内容、工程概况；
（三）对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已确定的开发利用项目的不利

影响及对策；
（四）对海岸带环境的影响及对策；
（五）其他有关内容。
第二十一条　在海岸带海域进行开发利用的项目申请单位，

必须持有关该项目的证明文件，向有审批权的规划管理部门申请
领取规划许可证。规划管理部门根据项目的性质、规模等，按照海
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的要求和有关规定，确定项目使用海域的位
置、界限和期限，核发规划许可证。项目申请单位领取规划许可证
后，应当持有关证明文件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海域使用审批
手续。
前款所列的开发利用项目属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申请单位

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建设项目的审批手续。
第二十二条　在海岸带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

单位应当按规定期限报请规划管理部门进行规划管理验收。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生效前，已经使用海岸带的（规划用于养

殖业的除外），应当按规定期限向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备案
手续。经审查符合规划及功能区划的，由规划管理部门核发规划
许可证；逾期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按照无规划许可证处理。
第二十四条　在海岸带范围内已有的或正在进行的开发利用

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市海管委协调提出调整意见，报青岛
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一）不符合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的；
（二）影响其他重大开发利用项目或环境、资源治理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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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害生态平衡和海岸稳定的；
（四）不合理占用海岸线的；
（五）阻断主要基础设施线路的；
（六）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
（七）其他不利于海岸带规划及功能区划实施的。
第二十五条　对划定的开发利用区、治理保护区、自然保护

区、特殊功能区和保留区，有关部门、单位和沿海各区（市）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管理与保护。
第二十六条　在海岸带范围内从事开发利用活动，必须符合

所在区域的环境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止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
对于围海造地、采沙挖泥和设置海上人工构造物、海上排污

区、倾废区和垃圾场等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项目，必须严格控制。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七条　无规划许可证或超出规划许可证确定的范围、
规模、使用期限使用海岸带的，由规划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
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吊销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领取规划许可证后，无正当理由超过２年未进

行实际开发利用的，由规划管理部门吊销规划许可证，并处以
５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拒绝或阻挠规划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已有的或

正在进行的开发利用项目进行调整的，由规划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罚款。
第三十条　项目建成后，不报请进行规划管理验收或验收不

合格而投入使用的，由规划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３０００
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罚款。
第三十一条　买卖、转让、涂改规划许可证的，由规划管理部

门没收非法所得、吊销规划许可证，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元罚
款。
第三十二条　在海岸带从事开发利用等活动，违反海域使用、

土地使用、港口、海上旅游、海上安全、交通航运、渔业生产、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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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海洋倾废、海洋工程建设、海底电缆管道铺设等管理规定的，由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
第三十四条　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应当依法

办理，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海岸线，是指沿海岸黄海高程系２．２米等高线。
（二）海岸带资源，是指海岸带范围内的陆地、滩涂、岛屿、水域

以及其中蕴藏的各种自然资源。
（三）开发利用项目，是指利用海岸带资源的基本建设项目、技

术改造项目和海岸带利用项目。
（四）重大开发利用项目是指下列开发利用项目：
１被国家、省、市列为重大项目的；
２使用海域２０００亩以上或建设使用海域２００亩以上的开发
利用项目；
３使用海岸线１０００米以上的开发利用项目；
４各种规模的港口、码头、船厂、岸边油库，滨海电厂、化工、
造纸、钢铁企业，填海工程、跨海桥梁和隧道工程、海堤工程及其他
改变海岸、滩涂自然属性的开发利用项目；
５海上人工构造物、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和海洋倾废项目。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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